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条款
	适用情形

（同时符合）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1
	个人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投放生活垃圾，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并遵守下列规定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初次违法；

2.倾倒、抛撒、堆放生活垃圾的体积小于0.2立方米；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2
	个人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厨余垃圾应当按照规定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实行特许经营。产生餐厨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初次违法；
2.与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签订收运协议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条款
	适用情形

（同时符合）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3
	在城市道路、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开展服务业流动经营的行政处罚
	《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2020修正）

第十八条规定，禁止在城市道路、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开展服务业流动经营。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没收其摆卖的物品和设施。


	1.初次违法；

2.流动经营位置非主要交通道路；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4
	经营者擅自超出经营地址的门、窗、外墙经营或者超出租赁的经营场地的面积摆卖经营的行政处罚
	《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2020修正）

第十九条规定，禁止经营者擅自超出经营地址的门、窗、外墙经营或者超出租赁的经营场地的面积摆卖经营。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按照超出面积每平方米处一百元的罚款，不足一平方米的按照一平方米计算；拒不改正的，可以没收其超出面积所摆卖的物品和设施。
	1.初次违法；

2.超出经营地址的门、窗、外墙经营或者超出租赁场地的面积小于3平方米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条款
	适用情形

（同时符合）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5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未重新取得设置权又不按期拆除的行为
	《珠海经济特区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处罚：（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未重新取得设置权又不按期拆除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并按每平方米处以二千元罚款；
	1.初次违法；
2.逾期未拆除，但已重新提交设置权申请的；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备注：1.本清单“适用情形”栏目中“小于”包含本数。

2.违法行为需同时满足本清单“适用情形”栏目所列的各项情形方可免于行政处罚。



